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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   託    書 

立委託書人  郝容易  承租貴管國有林       事業區

第         林班(中寮鄉鄉親寮段 77 地號）內租地造林地，

契約書編號 4300M0811J0777 號 1 筆，面積合計 0.77 公頃，

經雙方同意補償後收回林地，貴處訂於 102 年 10 月 14   

日前往現場辦理林地點交事宜，因立委託書人工作關係，無

法親自前往現場辦理點交作業，茲全權委託 樂幫忙        

君代理，為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委託書為憑。 

    此致 

南投林區管理處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立委託書人：郝容易     容

易郝 

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M120366777 

               受委託人：樂幫忙     幫

忙樂 

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M220366778         

 

中     華    民    國 102    年 10  月 9  日 

範例 


